
虚拟货币可以冻结么吗

8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被告人卢某上诉，维持原判。
自此，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利用虚拟货币跑分平台为境外网络诈骗团伙
转移赃款案件的四名被告人均已受到法律制裁。

据了解，该案在公安部打击“两卡”犯罪专项行动中被发现，由外省某市公安局办
理的特大跨国网络诈骗案牵出，主要涉及异常模式的虚拟货币交易，涉案四人中有
提供交易注册账号的，有负责具体买卖虚拟货币的，还有提供多个银行卡账户的，
分别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获刑有期徒刑七个月到
四年六个月不等。

“搬砖”买卖实为转移赃款

2020年8月，顾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北京市公安机关抓获。公安机
关通过比对发现，分散在湖北、山东、福建等地的多名网络诈骗被害人陆续将40余
万元转入了顾某的多个银行卡账户内，且这些钱款立即在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上被兑
换成了USDT（泰达币），并提出了平台账户，后续去向不明。

在审讯时，顾某始终坚称没有干违法的事情，只是和朋友一起“搬砖”，挣点外快
。

据了解，顾某所说的“搬砖”实际上是一种虚拟货币交易模式，即使用人民币在虚
拟货币交易平台购买价格相对稳定的某种虚拟货币，如USDT，再将这些虚拟货币
投放至其他平台售卖进而赚取差价。因差价空间较小，为获得更高收益，必须在平
台间进行大量、频繁地倒卖，故被俗称为“虚拟货币搬砖”。

2020年11月11日，案件被移送至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经查，顾某是和
同事高某一同参与“搬砖”的，顾某只提供银行卡账户，具体买卖虚拟货币均由高
某实施。

顾某称，他们按照从事电商的朋友卢某以及卢某公司的技术经理刘某的指挥，将虚
拟货币提至刘某建立的交易平台对外出售。交易成功后，他们再用汇入自己银行卡
账户的钱继续购买虚拟货币，然后提至刘某的平台上售卖。

由于在刘某的平台上出售的虚拟货币价格始终比公开平台上的价格高1%，所以，
顾某和高某仅“搬砖”两个月，就赚了20余万元。

犯罪嫌疑人供认不讳

针对顾某称自己并不知晓“搬砖”行为是在帮助他人转移赃款的辩解，办案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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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顾某、高某在刘某建立的平台上出售的虚拟货币价格始终高于市场价格，从
而使其一直稳赚不赔，属于明显异常交易。“而且，顾某等人在明知自己用于‘搬
砖’的银行卡账户被司法冻结的情况下，仍然继续‘搬砖’，直至所有银行卡被冻
结才停止。”检察官表示，综合以上两点已经可以证明，顾某应当知道自己的银行
卡账户在帮助违法犯罪活动转移赃款。

检察机关向顾某阐明上述事实后，顾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表示认罪认
罚。2020年12月28日，经东城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顾某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没收违法所得10万元。

同时，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建议书，建议公安机关及时对
涉案的高某、刘某、卢某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

2020年10月至2021年2月，高某、刘某、卢某先后到案。经东城区检察院依法提
起公诉，2021年6月10日，高某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
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没收违法所得10万元。

查清网络诈骗洗钱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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